
高雄市政府_____區公所災害防救志工團隊動員意向調查表 
106年 4月 7日高市社救助字第 10632982300號函訂定 

為因應防汛期及整備本局災害應變機制，希望藉由志工團隊力量與經驗來捍衛家

園，如貴單位願意加入災防志願服務團隊並協助動員，請您協助填寫下列資料。 

本表係針對志工團隊可支援狀況進行調查，為整合社會資源，凡填寫可跨區服務之

志工團隊，亦將納入社會局調度支援之團隊，貴單位可考量志工團隊能量，確實填

寫。另為災時有效動員，參與之志願服務團隊需配合事項包含： 

1. 建立「衛生福利部重大災害民生物資及志工人力整合網路平台」之志工基本資料。 

2. 定期協助公所更新團隊聯絡資訊。 

3. 鼓勵志工參與災防志工相關訓練或課程。 

4. 災時配合區公所或社會局進行災害應變工作(仍會詢問團隊狀況，確認可協助支援

後才進行調度)。 

1 志工團隊名稱  

2 志工團隊編號 □祥和隊     號 綜合隊     號 無  

3 志工團隊地址  

4 志工團隊運用單位負

責人（理事長、會長等） 

姓名：  電話： 手機： 

5 志工團隊主要聯絡人 1 

（總幹事、督導或隊長等） 

姓名：  電話： 手機： 

6 志工團隊主要聯絡人 2 

（總幹事、督導或隊長等） 

姓名：  電話： 手機： 

7 可動員志工人數 

 

男        人/ 女       人 

年齡分布：20歲以上-未達 40歲_____人 

          40歲以上-未達 60歲_____人 

          60歲以上-         _____人  

8 志工團隊可協助之區

域 

*【各民間團體需考量團隊

能量，若僅能配合所在區域

之區公所進行災害協助，僅

需勾選(一)；若可跨區服務

請勾選(二)之區域，調度單

位可能為區公所及社會局】 

(一) 區內災害協助： 

僅配合區公所進行區內災害協助 

(二) 跨區災害協助： 

高雄市區： 

東區-1（旗山、美濃、六龜、茂林、桃源） 

東區-2（內門、杉林、甲仙、那瑪夏） 

北區-1(阿蓮、田寮、路竹、岡山、燕巢、橋頭) 

北區-2(湖內、茄萣、永安、梓官、彌陀) 

西區(楠梓、左營、前金、三民、新興) 

南區(鳳山、大寮、仁武、大社、大樹、林園、鳥松) 



中區(前鎮、小港、鹽程、旗津、鼓山、苓雅) 

其他鄰近縣市： 

屏東 澎湖 台東(含小琉球及蘭嶼) 

台南 嘉義  

9 志工團隊可協助之志

工專業(可複選) 

 

專業服務 

社工專業   人 醫護專業   人 

教保專業   人 照顧服務專業   人 

法律專業   人 水電技師   人 

修繕專業(木、鐵工)   人 

諮商心理專業   人 駕駛專業   人 

烹飪專業   人  

其他   人，說明：          

一般服務 

清潔打掃   人 

文書工作(含電腦操作)   人 

生活管理(含物資管理)   人；接線生   人 

服務人員(含關懷慰問)   人 

其他__人，說明：_______ 

10 志工團隊可支援物資 9人座車   輛（含司機） 

貨車  頓  輛（含司機）/貨車  頓  輛（含司機） 

四輪傳動  輛（含司機） 

山貓、怪手   輛（含司機） 

發電機   台     抽水機   台 

烹煮器材（含鍋子或爐子等）       請註明 

無線電對講機    台 

其他物資（乾糧與睡袋等）：請逐條註明 

聯絡人員：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   電子郵件： 


